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市级部门
及所属单位工作人员《公务旅行交通意外
伤害保险》实行定点采购的通知
（渝财采购〔2021〕11号）
市级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

为保障市级部门及所属单位工作人员因公出差发生意外伤害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解决因公出差工作人员后顾之忧，同时，为规范保险采购工作，按照财政部、监察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用公款为个人购买商业保险若干问题的规定》（财金〔2004〕88号）有关要求，报经市政府同意，市财政局对市级部门及所属单位工作人员《公务旅行交通意外伤害保险》进行了公开招标，确定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4家保险公司作为中标公司。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保险主要内容

（一）保险范围：重庆市市级各部门及所属单位工作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含港、澳地区）因公（含上下班、加班途中等）遭受交通意外伤害的，保险人负责赔偿。

（二）保险责任：驾驶或乘坐飞机、轮船、轨道（火车、高铁、地铁、轻轨、磁悬浮等）、营运汽车等交通工具出差以及驾驶或乘坐非营运车辆出差、上下班、加班途中等遭受意外伤害时，保险人按约定，承担保险责任。

（三）死亡赔偿金额：30万元。

（四）残疾赔偿金额：按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伤残程度等级一档的，赔付金额30万元；伤残程度等级二档的，赔付金额27万元；伤残程度等级三档的，赔付金额24万元；伤残程度等级四档的，赔付金额21万元；伤残程度等级五档的，赔付金额18万元；伤残程度等级六档的，赔付金额15万元；伤残程度等级七档的，赔付金额12万元；伤残程度等级八档的，赔付金额9万元；伤残程度等级九档的，赔付金额6万元；伤残程度等级十档的，赔付金额3万元。

（五）住院补贴：200元/天，每次不超过30天，全年不超过180天。无免赔天数。

（六）医疗保险费：全年医疗保险费最高2万元（医保按比例报销后，剩余没有报销的部分）。

（七）理赔服务人员：中标保险公司配备专职人员负责本项目的理赔服务。

（八）保险服务有效期5年：2022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

（九）保费标准及保费支付方式：保费标准为48元/年/人，市级各部门及所属单位可根据单位情况自行与（附件2）划定的保险公司衔接投保并自行支付保费，保费按《关于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用公款为个人购买商业保险若干问题的规定》（财金〔2004〕88号）规定列支。

（十）保险期限：保险期限为一年，每年投保一次，重庆市市级各部门及所属单位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增加或减少参保人数，每年调整一次。

二、保险公司服务基本要求

（一）上门办理投保手续、送达保险单；上门收取理赔资料，协助客户办理保险索赔事宜，送达赔款；为每一投保单位设置专职服务经理；定期向投保单位提供有关的保险情况报表。

（二）免费提供保险咨询，提供书面保险计划及安排，定期组织客户单位交流联谊，了解参保单位的意见和需求，提高服务水平。

（三）对于重大事故，知晓出险情况后，专职服务人员应在第一时间赶到事故现场。被保险人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保险事故的，承保保险公司当地机构应积极为出险人提供联系医院等紧急救助服务；协助出险单位对出险人员进行探视、慰问，提供专业医师咨询。

（四）赔款时限以索赔资料齐全并达成给付协议后，５个工作日内送赔款上门。

（五）为重伤住院者提供医疗专家诊断服务，对重伤住院或抢救者需要专家进行诊断的，要积极联系相关医疗机构，提供医疗专家诊断服务。

（六）被保险人因意外事故导致残疾并领取残疾保险金后，对应项保险金额自动恢复到投保时保险金额，不再另行收取保险费。

（七）中标保险公司提供独立“公务旅行交通意外伤害保险”信息查询渠道。

三、保险事故赔偿处理

见（附件3）“市级部门及所属单位工作人员《公务旅行交通意外伤害保险》协议”。

四、其他相关事项

（一）为确保保险公司切实做好承保及服务工作，中标保险公司按招标确定的范围内开展承保联系工作（见附件2），不得超范围开展承保联系工作；若入围保险公司未达到服务基本要求，经市财政局核查属实的，市级部门及所属单位在下一年有权选择与其他三家入围的保险公司签订协议。

（二）市级部门及所属单位已经购买了因公出差意外伤害保险的，到期后须按本通知要求执行。

（三）各区县（自治县）可参照执行。

附件：1.《公务旅行交通意外伤害保险》定点保险公司联系
人及联系方式

2.《公务旅行交通意外伤害保险》定点保险公司对应
的市级部门及所属单位范围

3.市级部门及所属单位工作人员《公务旅行交通意外
伤害保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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